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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川恒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川 恒
集团 是 470.00 1.69% 0.94% 否 否 2023 年 2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2 日

大连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成 都
分行

偿 还
债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 标 记 数
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川 恒
集团 27,763.47 55.33% 10,852.00 11,322.00 40.78% 22.56% 0 0 0 0

合计 27,763.47 55.33% 10,852.00 11,322.00 40.78% 22.56%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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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
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担保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天丝
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丝卫星”）提供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及 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1 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米科技”） 提供总额
127,500 万元（有效担保总额系按持股比例承担的担保额度）的担保，福米科技其他股东按相应
持股比例为福米科技提供总额 122,500 万元（有效担保总额系按持股比例承担的担保额度）的
担保；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丝卫星提供总额 10,000 万元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决议担保事项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一年内有效。 该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被担保人福米科技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福建福米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MA8TDRTH63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镇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研发楼三期 4 号楼
5、法定代表人：陈融圣
6、成立日期：2021 年 06 月 16 日
7、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显示器件制

造；显示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除依法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2,722.16 万元、负债总额 99.84 万元、净
资产 92,622.32 万元，资产负债率 0.11%；营业收入 0.00 万元，利润总额 -179.06 万元，净利润
-135.48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7,871.22� 万元、 负债总额 26,167.24 万元、 净资产
111,703.98 万元，资产负债率 18.98%；营业收入 4,109.90 万元，利润总额 -688.46 万元，净利润
-505.54� 万元。（未经审计）

10、股权结构及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51%股权，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 49%股权，福米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米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海丝卫星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50100MA32YLCG46
3、法定代表人：王中民
4、成立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6、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G 区 17 号楼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第一类卫星通信业务；第二类卫星通信业务；卫星

遥感数据处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基础软件开发；支撑软件开发；其他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通信设备零售；产品销售代理；网络与信息安全硬件销售；其他机械设备及
电子产品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互联
网接入服务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1,681.04 万元、负债总额 84,482.48 万元、
净资产 7,198.56 万元，资产负债率 92.15%；营业收入 20,478.51 万元，利润总额 -2,982.78 万
元，净利润 -2,615.01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5,032.91 万元、 负债总额 79,675.43 万元、 净资产
15,357.4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84%；营业收入 4,033.28 万元，利润总额 -3,491.16 万元，净利润
-3,018.12 万元。（未经审计）

（说明:对于同一控制下增加的子公司万加智能，本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调整了合并
资产负债表的比较报表数,将子公司本年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现金流量纳入合并
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 ）

10、股权结构及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83.5%股权，福州数字新基建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6.5%股权，海丝卫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丝卫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福米科技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保证人：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第一条 保证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债务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含担保权利）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第二条 保证方式
（1）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 主合同项下任意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或者根据主合同约定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履行

债务时，若主合同债务人未依约履行的，乙方均可以就主合同债务人的其中一笔或多笔债务要
求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对于甲方因承担本合同项下保证责任而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乙方主动划收的
款项），按下列先后顺序受偿：乙方实现债权（含担保权利）的费用、损害赔偿金、违约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复利、罚息、利息、本金。 甲方确认，乙方可以变更上述清偿
顺序。

（4）若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等担
保方式），甲方确认，当主合同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则无论其他担保是主合同债
务人提供的还是主合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也无论担保物的状况如何，乙方均可以不
分先后顺序地直接要求甲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若乙方放弃其他担保，甲方承诺仍
然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担保。 甲方同意与主合同的其他担保人对乙方承担连带债务。

（5） 甲方知悉并同意主合同债务人与乙方可以约定以主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以下称新
贷）偿还旧的债务（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或第三方所欠乙方的旧的债务，下同），若新贷用于偿还
旧的债务的，甲方仍应对新贷按照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

第三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

叁年止；如主合同项下主合同债务人有多笔债务或对一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
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笔或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叁年止。

第四条 款项划收
（1）主合同履行期间主合同债务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保证期间甲方有任何违约行为，乙方

可以直接从甲方在乙方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开立的账户中划收所有应由甲
方或主合同债务人承担的款项，或对前述账户进行冻结、止付。

（2）如主合同约定主合同债务人负有提供（含追加）保证金的义务，而主合同债务人未履行
该义务的， 乙方可以直接从甲方在乙方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开立的账户中
划收相应款项存入乙方指定的账户作为保证金，直至保证金余额达到主合同要求为止。

第五条 主合同的变更
甲方确认，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视为已征得甲方同意，乙方无须

另行通知甲方，甲方对变更后的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但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与主合同债
务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或增加债权本金金额的， 甲方仅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对变更前的主
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六条 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
（1）乙方可以将主合同及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乙方将主合同项下

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时，本合同项下相应的担保权亦同时转让，甲方同意对转让的债
权向受让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乙方经主合同债务人同意，可以将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或部
分转移给第三人，甲方同意仍按本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主合同或本合同项下债权转让行为未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甲方仍按照本合同
对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海丝卫星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保证人：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第一条 保证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的债务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含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第二条 保证方式
（1）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 主合同项下任意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或者根据主合同约定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履行

债务时，若主合同债务人未依约履行的，乙方均可以就主合同债务人的其中一笔或多笔债务要
求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乙方主张了其中的一笔或多笔债权后，其他尚未主张的债权，并不
意味着乙方放弃担保权利，在保证期间内乙方仍可按照本合同约定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3）对于甲方因承担本合同项下保证责任而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乙方主动划收的
款项），按下列先后顺序受偿：乙方实现债权（含担保权利）的费用、损害赔偿金、违约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复利、罚息、利息、本金。 甲方确认，乙方可以变更上述清偿
顺序。

（4）若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等担
保方式），甲方确认，当主合同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则无论其他担保是主合同债
务人提供的还是主合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也无论担保物的状况如何，乙方均可以不
分先后顺序地直接要求甲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若乙方放弃其他担保，甲方承诺仍
然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担保。 甲方同意与主合同的其他担保人对乙方承担连带债务。

（5） 甲方知悉并同意主合同债务人与乙方可以约定以主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以下称新
贷）偿还旧的债务（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或第三方所欠乙方的旧的债务，下同），若新贷用于偿还
旧的债务的，甲方仍应对新贷按照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

第三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

叁年止；如主合同项下主合同债务人有多笔债务或对一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
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笔或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叁年止。

第四条 款项划收
（1）主合同履行期间主合同债务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保证期间甲方有任何违约行为，乙方

可以直接从甲方在乙方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开立的账户中划收所有应由甲
方或主合同债务人承担的款项，或对前述账户进行冻结、止付。

（2）如主合同约定主合同债务人负有提供（含追加）保证金的义务，而主合同债务人未履行
该义务的， 乙方可以直接从甲方在乙方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开立的账户中
划收相应款项存入乙方指定的账户作为保证金，直至保证金余额达到主合同要求为止。

第五条 主合同的变更
甲方确认，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视为已征得甲方同意，乙方无须

另行通知甲方，甲方对变更后的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但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与主合同债
务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或增加债权本金金额的， 甲方仅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对变更前的主
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六条 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
（1）无论是最高额担保的债权确定前还是确定后，乙方都可以将主合同及本合同项下的债

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乙方将主合同项下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时，本合同项下
相应的担保权亦同时转让，甲方同意对转让的债权向受让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乙方经主合同
债务人同意，可以将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甲方同意仍按本合同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2）主合同或本合同项下债权转让行为未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甲方仍按照本合同
对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五）担保的进展情况
1、 福米科技已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申请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固

定资产贷款。 本次福米科技贷款由各股东（本公司及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出资
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福米科技将为该担保向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
担保。

2、 海丝卫星拟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最终贷款期限及金额以银行审批为准，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为福米科技和海丝卫星贷款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 度 担 保
总额度

本 次 担 保 前 对
被 担 保 方 的 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剩 余 可 用
担保额度

福 州 达 华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福建福米科技有限公司 127,500 10,098 81,600 91,698 35,802

福 州 达 华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 4,812.8 1,000 5,812.8 4,187.2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认为：经过认真核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投融资情

况、偿付能力等，此次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
围之内，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福米
科技申请贷款及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有助于
保障福米科技的持续、稳健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福米科技为本公司持股 51%的控股
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风险处于本公司
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福米科技各股东
（本公司及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福米科技
将为该担保向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海丝卫星为公司持有 83.5%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担保是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海丝卫星其他股东福州数字新基建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于合伙协议不承担担保责
任，且公司对海丝卫星有实质控制权，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因此福州数字新基建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能提供同比例担保，且海丝卫星未对公司提供反担保，虽然海丝卫星未
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风险均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
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231,300 万元，占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净资产（80,138.80 万元）的 288.62%，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
额为人民币 42,283.52 万元， 占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80,138.80 万元）的
52.76%。 公司未对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保证合同》；
3．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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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同兴达”或“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
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保证公司子公司 2022 年项目顺利开展，公司拟为子公司
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电子”）、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昌精密”）、南昌同兴达智能显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显示”）、同兴达（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同兴达”）、 赣州市展宏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宏新
材”）、 昆山同兴达芯片封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昆山同兴达”）、TXD� (India)�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印度同兴达”）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7 亿元的银行授
信担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4.5 亿元的履约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1.5 亿元。具体明细如
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担保额度 （亿） 履约担保额度 （亿）

深圳同兴达

赣州电子 30 9

南昌精密 14 4

南昌显示 3 1

香港同兴达 3 3

展宏新材 2 0.5

昆山同兴达 5 5

印度同兴达 0 2

小计 57 24.5

合计 81.5

公司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不再另行
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上述事项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新的担保额度申请前有效，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2022 年 5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2022-042）。

二、 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简称“中信银行赣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子公司赣州电子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简称“光大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南昌精密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为连带责任保证，在公司董事会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对被
担保方的担保余
额（万元）

本 次 使 用 担
保 额 度 （万
元）

本次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同兴达 赣州电子 100% 57.28% 77,171.96 8,000 2.92% 是

同兴达 南昌精密 100% 60.18% 55,932.28 4,000 1.46% 是

注：上表中最近一期指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上表被担保方信用情况良好，不是失
信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08-23
法定代表人：万锋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 168 号
注册资本：13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赣州电子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09-08
法定代表人：梁甫华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秀先路 299 号 4# 厂房
注册资本：49,075.63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学元器件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精密模具的制造；电子产品、

检测设备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南昌精密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如下（已经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赣州电子 100% 553,697.30 358,385.94 195,311.37 954,560.55 25,214.71 22,632.10

南昌精密 100% 198,336.07 126,837.22 71,498.85 226,697.42 10,163.84 9,318.16

被担保人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如下（未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赣州电子 100% 480,126.26 274,995.25 205,131.01 476,860.42 8,146.21 9,819.64

南昌精密 100% 167,874.94 101,029.39 66,845.55 117,207.75 -6,713.82 -4,653.29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担 保 额 度
（万元 ） 担保期限 担保/反担保内容

赣州电子 同兴达 中 信 银 行
赣州分行 8,000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 即自债务
人依具体业务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三
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要担保范围 ：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 、
利息 、罚息、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金 、为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 、
律师费 、差旅费 、评估费 、过户费 、保全费 、公
告费 、公证认证费 、翻译费 、执行费 、保全保
险费等 ）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

南昌精密 同兴达 光 大 银 行
南昌分行 4,000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受信人履行债务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三
年 。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为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
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 （包括法定
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
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 ）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以上各项合称
为“被担保债务“）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

效率和融资能力。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因此未提供反担保；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实际债务偿还
能力。 担保事项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 2022 年经审议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815,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4.66%。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

总额（即担保总余额） 为人民币 159,645.19 万元， 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为
57.72%。

3、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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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电子烟合作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该 合 同 为 NEBULA� NOVA� SDN.BHD. 与 本 公 司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KENNED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及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电子烟销
售、代加工合同，实际执行以具体的合同约定为准，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可能存在不确
定性。

2.该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电子烟业务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影响数以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3 年 2 月 21 日，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KENNED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金莱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莱特国际”）、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莱特智能”）与 NEBULA� NOVA�
SDN.BHD.（以下简称“NEBULA”） 签订了《电子烟合作合同》，NEBULA 向金莱特国际采购
ML1-ML10 系列电子烟， 金莱特国际委托金莱特智能加工生产， 合同总货值不少于 3,000 万
元，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3 年 2 月 21 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

该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属于正常产品生产、销售业务。 本公司、金莱特国际、金莱特智能
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金莱特国际、金莱特智能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订合同不构成
关联交易，自合同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NEBULA� NOVA� SDN.BHD.
2、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4 日
3、注册资本：1,000 马来西亚林吉特
4、 注册地址：Business� Suite� Unit� 19A-24-3,Level� 24,Wisma� UOA,No.19� Jalan� Pinang,W.

P.Kuala� Lumpur
5、股本结构：自然人严锟持有其 100%股权
6、最近 12 个月内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NEBULA 于 2022 年 9 月与金莱特智能签署了金额为 160,326 美元的电子烟采购合同，截

至目前，合同已履行完毕。
7、履约能力分析：资信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NEBULA� NOVA� SDN.BHD.
乙方：KENNED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丙方：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一） 合同标的
甲方拟在合同存续期内向乙方采购电子烟，产品规格限于 ML1-ML10 这十种产品，具体商

品规格型号以订单所列为准。
合同期限内单次实际采购量以双方确认的订单数量为准， 总货值不少于 3,000 万元人民

币。
（二） 订单成立方式
1、甲方将订单签字或盖章后发送至乙方指定工作人员；乙方收到后确认订单反馈给甲方，

并提交给丙方加工。 订单自乙方收到之日起成立，自丙方收到之日起生效。
2、合同期限内，甲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单价向乙方发出订单的，乙方仍有权根据丙方

的生产经营情况拒绝接受该订单。 乙方拒绝接受甲方订单的，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合同期限内甲方承诺向乙方采购 3,000 万产品，如合同期限届满订单额不足约定的视为

甲方违约，甲方向乙方支付采购总额 20%的违约金，如实际订单额超出约定的，超出部分按照
本合同约定的方式执行。

（三）合同期限
1、自 2023 年 2 月 21 日起（含当日）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含当日）止。
2、合同期限届满后，如三方事实上仍有订单产生，则仍按本合同约定执行；三方另有约定

除外。
3、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均不得违约解除本合同。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与 NEBULA 的合作，加大公司电子烟业务海外市场份额；合同的履行将增加公司

在电子烟业务的比重，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技术、人员、产能等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合同

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交易对手
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金莱特智能如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提供产品或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将面临违约风险。
2、履约过程中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

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电子烟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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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额度调剂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 12 个月向相关合作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79,600 万元。 其中，资
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34,600 万元，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45,000 万元，在该担保
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剂使用。子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和业务拓展的实际需
要，适时向各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告编号：2022-053）。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 年 11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相关子公司未来 12 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新
增额度 18,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3,000 万元，
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剂使用。（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新增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5）。

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县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康县支行”）签署
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271100105-2022 年康县（保）字 00004 号），公司为康县独一味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一味公司”）向工商银行康县支行申请人民币 9,800 万元的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9,800 万元。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将公司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资产负

债率为 70%以下子公司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考一医院”）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5,000 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下子公司独一味公司使用； 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子公司萍乡市赣西肿瘤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
西肿瘤医院”）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800 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独一味公司
使用。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 2022� 年度公司对兰考一医院提供担保的预留额度由人
民币 1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0� 万元， 对赣西肿瘤医院提供担保的预留额度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2,00� 万元， 将公司对独一味公司提供担保的预留额度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至 25,800� 万元。

本次调剂为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担保总额内所进行的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子公
司之间的内部调剂，上述公司也全部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获得融资担保额度的子公司，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03 月 06 日
注册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王坝独一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童天才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片剂、糖浆剂、颗粒剂、散剂、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口服液、合剂、丸剂（微

丸）、滴丸剂（含中药前处理、提取）、贴膏剂（凝胶膏剂）生产；中、藏药材种植、研究，高原生物
开发、收购，中药饮片；药品、食品、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日化用品、生物制
品销售；医疗投资管理；化工原料及产品，医药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独一味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11,069,470.12 1,178,161,091.49

净资产 260,075,911.14 657,232,109.21

负债总额 550,993,558.98 520,928,982.2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8,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50,993,558.98 520,928,982.2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65,103,988.07 261,854,100.81

利润总额 28,089,118.37 55,477,880.08

净利润 23,685,122.55 47,156,198.07

注：上表所列独一味公司 2021 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2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县支行
债务人：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一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 9,800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独一味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

够掌握其财务状况。 公司为独一味公司向工商银行康县支行申请人民币 9,800 万元的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满足独一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稳健发
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无
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27,6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82.16%，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度为 74,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10%。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0,721.26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66%。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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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3-01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2 月 17 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 年 2 月 17 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1 湛江市对虾饲料有限公司 264,612,000 37.80%
2 香港煌達實業有限公司 164,106,000 23.44%
3 Fortune Magic Investment Limited 99,714,000 14.24%
4 湛江承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2,392,000 7.48%
5 东莞中科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88,000 1.37%
6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9,588,000 1.37%
7 王平 1,511,848 0.22%
8 郑石轩 1,063,999 0.15%
9 陈叶菲 938,500 0.13%
10 黄鸿锦 781,600 0.11%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二、2023 年 2 月 17 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1 Fortune Magic Investment Limited 99,714,000 14.24%

2 东莞中科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88,000 1.37%

3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9,588,000 1.37%

4 王平 1,511,848 0.22%

5 陈叶菲 938,500 0.13%

6 黄鸿锦 781,600 0.11%

7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611,728 0.09%

8 温雪峰 574,599 0.08%

9 陈敏亮 430,000 0.06%

10 钟仁美 413,848 0.06%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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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

知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
本次会议，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含当日）前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A+H》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情况及审议结果
1.持股 3%以上的股东提议增加临时提案事项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集团”）《关

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将《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并授权董事会及 / 或其授权人士相关事项的议
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至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临时
提案具体内容如下：

2023 年 2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新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9 号———上市公
司发行证券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需编制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的方案论证分析报告，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
告》。

同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 或其授权人士根据中国证监会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
册制相关制度规则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并签署、制作、

修改、报送、执行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所有申报材料和文件。
上述授权中涉及证券监管部门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具体执行事项的， 授权有效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等具体执行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其余授权事项有效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主席及 / 或其转授权人士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
人士，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务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 代表公司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上述事宜。

2.�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并延期召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深铁集团本次提出的临时提案内容属于万科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有明确议题

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

因持股 3%以上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为符合境内外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延期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即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由原定的 2023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延期至 2023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

除前述事项以外，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更新后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的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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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买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
公司 6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22 年 12 月 6 日，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与竞买上海电
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指定全资子公司之一作为意向受让方，通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摘牌的方式参与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电气集团
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电钢管”）60%股权转让项目。 2023 年 1 月，公司子公司江阴兴澄特
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澄特钢”）收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通知，兴澄特钢成为上电钢
管 60%股权项目受让方，成功竞得标的资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90,813.97� 万元。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和 2023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参与竞
买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关于子公司竞买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进展公告》。

二、 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上电钢管于近日完成了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

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中特泰富钢管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89 号 316 室
法定代表人：蒋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MA1FPG969A
注册资本：人民币 528530.3337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经营范围：钢管、金属制品、特殊钢钢坯、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力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日期：2023 年 2 月 17 日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经贸有

限公司（后更名为泰富科创特钢（上海）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电钢管 100%的股权。
三、备查文件
1.上海中特泰富钢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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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

A4、D2 标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2 月 21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建

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分别收到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23〕第〔00927〕号、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23〕
第〔00924〕号），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 A4 标
《中标通知书》（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23〕第〔00927〕号）确定公司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

源配置工程施工 A4 标〔JG2023-0021〕”的中标单位，承包内容为招标文件所规定的发包内容，
中标价为 2,090,955,971.85 元。

根据招标文件，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任务以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为主，兼顾
农业灌溉，为改善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工程设计引水流量 110 立方米每秒，工程等别为 I 等，
工程规模为大(1)型。工程供水范围包括粤西地区的湛江、茂名、阳江、云浮 4 市。 工程从云浮市

郁南县地心村附近的西江干流设泵站提水，输水干线向西南穿云开大山输水至高州水库，经高
州水库调蓄后向西南输水至鹤地水库，以西江水源和水库为节点，干线划分为西高干线、高鹤
干线两段。 沿线设 3 条输水分干线，工程输水线路总长度 490.33 公里，其中干线总长 201.68 公
里，分干线总长 288.65 公里。

该工程 A4 标段位于西江地心泵站至高州水库段干线，全长 19.381k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榃滨隧洞、泗纶倒虹吸、云开山隧洞、泗纶排水泵站、2 座盾构工作井及 5 条检修道路等，计划
工期 90 个月。

二、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 D2 标
《中标通知书》（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23〕第〔00924〕号）确定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 D2 标〔JG2023-0024〕”的中标单位，承包内容为招标文
件所规定的发包内容，中标价为 1,696,097,896.33 元。

该工程 D2 标段为湛江分干线合雷段，长度 47.99k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 条输水管道，1
座泵站（合雷泵站），1 座调压塔，1 座高位水池，5 座分水口（含 3 座预留分水口）和 1 座交水口
等，计划工期 46 个月。

上述工程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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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6）。

在使用期间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8,000.00 万元人民币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
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